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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消费者通过电商直播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就能实现与电商主播的实时性

互动，对产品或者服务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解，给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然，也滋生了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电商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夸大、误导性、欺骗性

的宣传方式吸引更多直播流量，抢占市场份额，对其所营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相关数据，以刷单炒信的

方式误导消费者判断，侵害消费者的利益，扰乱市场经济，损害其他同业竞争者的公平竞争权。但我国

目前针对电商直播中虚假宣传问题的法律规制存在于多部法律中，存在相关内容的竞合与适用的问题，

而且对于直播电商中法律属性存在争议，主播身份和法律责任不明确，这些情况中所体现出来的法律问

题需要我们从监管部门，行业属性和消费者三个方向入手，促进直播电商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维护良

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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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consumers can realize real-tim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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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commerce anchors and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through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without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s, which brings great convenience to 
consumers’ shopping experience. Of course, it also breeds the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of false 
publicity in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For example, e-commerce takes advantage of the informa-
tion asymmetry of the Internet to attract more live traffic with exaggerated, misleading and de-
ceptive publicity, seize market share, mislead consumers’ judgment with the method of brush-
ing orders and speculating on letters, infringe on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disrupt the market 
economy, and damage the fair competition right of other competitors. However, the legal regula-
tions on false propaganda in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in China exist in many laws, and there are 
problems of compet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content. Moreover, there are disputes over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and the identity and legal liability of anchors are 
not clear. The legal problems reflected in these situations require us to start from the three as-
pects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dustry attributes and consumer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industry and maintain a good market econom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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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概念和特征 

1.1.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概念 

在我国，目前对于电商直播虚假宣传，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释义，虚假宣传的核心是“引人误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

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

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在不同的法律中都有对于虚假宣传行为的阐

释，由是观之，可以将虚假宣传概括为：经营者对其商品进行不真实的或者误导性的描述推介，并且足

以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进而对其购买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商业宣传[1]。 

1.2.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特征 

1.2.1. 宣传方式的失实性 
在目前的电商直播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在直播过程中吸引更多的人气和流量，许多的主播就会

采用夸大宣传，虚假宣传的方式引流，吸引潜在的消费者留在直播间，虚假的宣传会给消费者错觉，诱

导下单。虚假宣传包括以下的方式：1) 消息的虚假宣传，即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根本不存在，无中生

有；2) 夸大失实的宣传，例如对于商品所没有的功效，成分，功能等进行夸大失实的宣传；3) 语言模糊，

令人误解的宣传，主播对于商品采用误导或者含糊的话语，使消费者对真实情况发生误解，影响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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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购买行为；4) 恶意诋毁的宣传，通过诋毁诽谤其他同类产品来拔高自己的产品，使消费者陷入识别困

境。失实的虚假宣传会导致消费者对于直播购买的产品失去信任，进而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损害消费

者的权益。 

1.2.2. 影响范围的广泛性 
电商直播宣传具有外向性，实时性和传播性等特征，通过互联网的加持，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直播电商更加方便，快捷的体验，也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线上购物，同时这也增加了在直播

电商中虚假宣传潜在受害人的范围，让虚假宣传造成更大的危害性，虚假宣传有时候影响的范围也会在

时间上持续很久，例如：在直播间听信虚假宣传而消费的人可能会转发或者分享给其他人，吸引他人也

在这个直播间购物，而在其中这个时间还会存在多次转发，进而在时间上会持续很久，导致的最终结果

不仅受骗的人分布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虚假宣传的媒介。 

1.2.3. 维权工作的复杂性 
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的行为往往都是收到货之后才会发觉，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在这之后消费者如

果向平台或者商家投诉，但是因为投诉行为不明确或找不到虚假宣传的证据，从而投诉不会铜鼓，同时，

还在存在网络直播营销的实时性被一些不法经营者利用，刻意不录回放视频或采取技术手段删减修改视

频内容，导致无法展现当时真实的情况，更增加了维权的难度。在目前的营销模式种不管是电视广告还

是网页广告都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如果权益受损，能够进行追溯[2]。但是电商直播是实时的，一个产品

的介绍基本都是在几十秒之内，主播在介绍产品之中会存在很多即兴的发挥，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及主观

性，这就导致主观意见表达的真伪性难以辨认，一些主播正是利用这点来逃避虚假宣传的规制。另外，

动辄几小时的网络直播时间，丰富多样的商品，而且每个商品的介绍时间短，大幅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执

法难度，取证难度，难以识别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是否有虚假宣传。消费者和执法部门对于直播取证难，

让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虚假宣传的行为。 

1.3.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过程中的多主体划分 

在电商网络直播中，表面上看只有主播和消费者双方主体，在实际上包括直播平台、产品商家、主

播，MCN 机构等，多方不同主体的参与也产生多个法律关系，兼具电商营销、经营者间竞争、商业广告

等属性特点，尤其对于各方主体的认定及责任划分成为焦点之一，法律 法规对其定位及属性认定仍有一

定模糊空间，缺乏清晰的法律标准[3]。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对于在经营过程中产生问题责任的承担有很

大的不同，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二条将规制的责任主体范围限定为经营者，《产品质量法》第四

条规定，“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责任主体定义为销售者或经营者，不同的法律规定就在解

决互联网直播中涉及虚假广告模式的虚假宣传行为时，就存在身份适用不明的问题，影响责任的划分和

执法的难度。 

2.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法律问题研析 

2.1.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影响 

电商直播中虚假宣传在短期内可能会让商家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种短视的行为，最终产生

的不利后果会返回给商家。在长期的市场反馈来看，最终可以在激烈市场中生存下来的都是质优价廉，

消费者信赖的商家。电商直播中虚假宣传行为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于消费者来说，因

为信赖而购买了商品，但是收到货后却发现货不对板，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对于平台和商

家来说，网络直播虚假宣传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诚信经营者利益，扰乱了竞争秩序，自由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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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利益受到损害，不好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时，消费者就会失去对于商家和平台的信赖，最终会被

市场淘汰[4]。最终，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虚假宣传，破环了整体的电商直播环境，构成不正当竞争，削

弱了市场信息流通性，破坏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导致整体经济福利有所损失。 

2.2.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作用机制 

我国目前相对稳定的法律法规和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存在一定的矛盾，使其滞后于商业模式的发

展，电商直播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模式，其诞生之初就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高额利润诱

惑下，部分平台商家往往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选择欺骗或误导消费者的“捷径”加大销售量，争夺消费

者注意力，走上虚假宣传的不法道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目前主播的门槛越来越低，主播素质良莠

不齐[5]，商家选择主播时，只是关注聚焦其颜值不注重德行，主播便疏于对商品经营者产品质量进行核

实，对商家资质诚信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往往弃之不顾。另外，法律法规的分散，不同部门的衔接

模糊，导致找法难，用法难，种种因素共同构成了虚假宣传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2.3.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不足 

2.3.1.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行为立法规定不明确 
我国对于电商直播法律规定较为分散，缺少系统性、体系性，无疑增加了法律适用的难度。例如：

同样对于虚假广告的宣传，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对于这种行为给予的处罚罚金的

数目相差较大，内容规定比较原则性和模糊性，难以给与实践纠纷以明确清晰的法律指引，多部不同的

法律相互结合可以更加完善的织密“法网”，同时也要对于其中重合的部分，进行更加明确的说明，发

挥不同法律的协调性，让其更加准确的适用于不同的案例，立法条文的差异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所以

立法上存在的模糊和不确定，会导致问题很早就存在发生的隐患，造成不良后果。 

2.3.2.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行为司法认定不清晰 
在不同的司法案例中，电商直播中存在包括直播平台、产品商家、主播，MCN 机构等不同的主体，

当发生虚假宣传行为的时候，应当怎么更好的界定不同主体的地位，如何划分他们之间的责任，这在法

律上缺少更明确的定义，在司法领域责任分担缺少清晰的认定标准，主播的身份应当是销售者还是经营

者存在争议，不同的主体对于商品应该有怎样的认识存在争议，传统经营方式对经营者责任主体的划分

难以充分适用如今法律关系日益复杂的直播行为，因此，对于新的模式中主体，责任的司法认定也存在

极大的困难，不能有效规范不同主体，造成直播中虚假宣传现象频发。 

2.3.3.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行为执法操作不规范 
不同的法律对于同样的行为存在不同的规定，会给行政执法部门也带来很大的困扰，对虚假宣传的

违法行为罚款，罚金数额不同，会导致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法律适用的差异，也会存在因人而异，从而

降低执法的公信力，削弱法律的公正性，如果对于虚假宣传行为给予较低的罚款数额，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不能有效控制违法行为的发生。 

2.3.4.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行为监督机制不完备 
电商直播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消费者对于权益的维护意识，促进了社会公众和电商平台

对于虚假宣传的打击力度，这对于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环境尤为重要，我国目前在立法层面上已出台了

身份信息认证制度、分级管理制度、黑名单制度和直播内容保存制度等，但在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实践

性层面仍存在不足之处[6]。在市场准入的身份信息认证时，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对身份或者资质进行严

格的审查，导致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商家进入，增加了虚假宣传的风险。另外，我国对于商品经营者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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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基本都是被动的而非自发性的，在实际中基本都是有举报，然后监管部门才会介入，缺少事先的审核

和管理，消费者不能通过外在的官方给予商家的信用评级，获得对于商品经营者的初步认识，使其在消

费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缺少有力的监管措施也会主张不良经营者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加大监

管的难度，破坏市场秩序。 

2.3.5.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行为救济机制不充分 
由于互联网的交互性和虚拟性，信息快速传递可以打破时间界限与空间阻隔， 网络直播不正当竞争

案件对传统管辖权的确定带来了一定冲击。其一，互联网模式的虚拟性导致被诉行为的实施主体界限模

糊且身份难以辨别；其二，网络空间性致使被诉行为具有复杂性[7]。在网络直播过程中，实施虚假宣传

的人员可能到处流动，实施侵权的行为地和结果地不一致，以及网络特有的属性，会导致任何可以访问

该计算机系统的地方都有可能被视为结果地，造成管辖法院的混乱，司法管辖权难以确定。在赔偿标准

上也存在救济不充分，当其他经营者因为不良的经营者的诋毁型的虚假宣传遭受损失时，受影响的不仅

是直接损失还有间接损失，包括潜在客户，品牌形象等，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金额就会存在模糊不定，

不能很好的弥补间接损失[8]。 

3. 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预防与解决措施 

3.1. 加强立法保障 

对于在立法层面的法律规定不清晰，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当对有争议的地方进行法律的修改或者对其

进行立法解释，从立法源头来保障对于虚假宣传行为有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规定，构建协调的法律体系，

维护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平衡。在法律调整过程中，也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基于目前的网络直播中存

在的问题，预估在之后的发展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规范，防患于未然，保证法律适用的正确，

适当。 

3.2. 加强司法规范建设 

在司法过程中，往往涉及主播等主体身份责任的认定，正确适当的定位角色和身份才能更好的适用

法律责任，司法认定不清晰其中既有法律规定方面的模糊，也有司法审判过程中人员对于法律适用的主

观上的差异，所以，加强司法建设，要弥补法律上的不完善，同时，也必须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业务素

质和能力，用专业的法律素养，做到公平，公正的审判，准确定罪量刑。 

3.3. 加强规范执法培训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在法律进程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依法办事。执法活动是直接关系到人民

群众对于法律的认识的关键一环，影响人民群众对于法律公平公正的信赖，所以对于执法，工作人员更

应当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科学文明执法，有理有据，做出的相关决定，要让人民群众信服。加强

执法培训，就是要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于不同主体同样的行为，应当严

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法律有不同规定的，应当根据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适用，让法治

思维贯穿执法的始终，让执法有“力度”，有“温度”。 

3.4. 加强监管机制 

网络环境的净化，不仅需要从业者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也需要加强对于虚假

宣传等违规行为的监管，这个监管既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电商平台。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常态化的监督

管理机制[9]，对于平台上的电商直播不定期，暗中检查，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通知平台方采取措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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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或者对违规行为进行记录，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惩戒。平台方的监管应对利用其信息发布的

广告内容进行监测、排查，对后台的流量，数据进行检测，发现异常的情况，及时处理，对于违规的电

商直播采取屏蔽，删除等手段进行制止，另外也可以开发合作监管模式，更好的管理电商直播。 

3.5. 加强行业的规范和自律 

行政部门应当倡导直播电商要建设行业自律组织。积极促进建立规范有效的行业组织，构筑长期有

效、健康稳定的自律规范和行为约束机制，通过行业之间的协调和实施违法行为自查自纠的方式发挥行

业自我净化作用，对网络直播中虚假宣传行为全方位监管。第一，将虚假宣传行为具体类型化后纳入行

业自律协会章程、自律公约等规范体系；第二通过制定更细化、符合直播行业特征的虚假宣传标准进一

步约束商家和主播的宣传行为；最后，提高行业组织的监管能力，引导行业组织自发、自觉对商家和主

播进行不定期排查监管，同时对消费者满意度进行调研，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对行业协会专业性和自律

性建设，强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意识的养成。 

4. 结语 

“哪里有竞争，哪里就有不正当竞争。”[10]经济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竞争的参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

进步发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市场营销方式，对于新出现的模式，我们应该加强政策引导，在法律的框

架内进行活动，对于在其中出现的新的违法违规情形，我们需要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在执法层面更

好的规范执行，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电商直播中的虚假宣传是破坏诚信竞争的不正当手段，侵害了其

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其中法律问题的研析，可以更好地分析担责

的主体，各方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直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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